
監察院糾正案件結案情形一覽表 114 年 2 月 

 

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112

財 

正

00 

16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◆ 獲致財務增益績效 

本案調查結果另發現陳凱凌涉及財產申報不實，移送本院公職人

員財產申報處依法妥處。110 年 11 月 1 日財產定期申報有無不實

案件經 113 年 8 月 21 日本院廉政委員會第 6 屆第 49 次會議決議：

查核結果有故意申報不實情事，處罰鍰新臺幣 6 萬元；111 年 11

月 1 日財產定期申報有無不實案件經 113 年 11 月 20 日本院廉政

委員會第 6 屆第 52 次會議決議：查核結果未申報本人債權 1 筆部

分，因同一違法事實業經本院廉政委員會第 6 屆第 49 次會議決議

有故意申報不實裁處在案，爰不另再予處罰。 

◆ 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113 年 4 月 11 日依本院糾正案文意旨修訂「臺南市政府宿舍借用

及管理要點」，並於同年 5 月 1 日生效。 

財政及經濟、司法

及 獄 政 委 員 會

114.02.05第 6屆

第 34 次聯席會議

決議 : 糾正案結

案存查。 

 
資料來源：各常設委員會、委員會管理系統、各委員會決議通知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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